


巩义市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

恢复生产三十条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

神,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,省委、省政府,郑州市委、市政

府和巩义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,按照 «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河南省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经营十条措施的

通知»(豫政办明电 〔２０２１〕２７号)和 «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复工复产二十条措施的通

知» (郑政办 〔２０２１〕４６号)要求,切实深入开展 “万人助万

企”活动,充分了解掌握企业受灾情况,主动帮助解决企业复工

复产突出问题,全面支持纳入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登记的

受灾企业渡过难关,快速有效恢复市场主体活力,促进经济社会

灾后重建取得根本性成效,结合我市实际,特制定以下三十条措施.

１．支持企业维修生产设备.受灾企业对生产、检验、检测、

内部供电等受淹设备组织维修的,按照实际发生维修费用的３０％

给予补助,规上企业单户补助金额不超过５００万元,规下企业单

户补助金额不超过１００万元.对获得该项保险赔付的企业,不享

受上述补助政策,按获得保险赔付金额的５％给予救助,单户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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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不超过５００万元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、市商务局

２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.支持企业实施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

色化改造,对符合条件的企业,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３０％的

比例给予后补助,鼓励企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

３．支持企业修复重建生产场所和建筑设施.企业生产场所

及辅助建筑、设施受淹需要修复或重建的,按照修复或重建实际

发生费用的２０％给予补助,规上企业单户补助金额不超过５００

万元.规下企业单户补助金额不超过１００万元.对获得该项保险

赔付的企业,不享受上述补助政策,按获得保险赔付金额的５％

给予救助.修复工作需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完工,重建工作

需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前开工,６个月内建成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、市商务局

４．支持企业租用厂房仓储过渡生产经营.对规上企业厂房、

生产经营用房、仓库受淹损毁、短期难以恢复的,租用我市行政

区域内厂房、仓库恢复生产经营的,实际发生的租赁费用,按照

５０％的比例给予补助,补助期限最长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３０日,单户

企业补助金额不超过２００万元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、市商务局

５．支持电力生产保障.加大电煤采购力度,鼓励市域电力

生产企业发电,保障灾后重建,从８月１２日起到９月１日,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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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煤统调电厂运行机组按照平均发电负荷,给予每千瓦５元的一

次性补助;对新启动运行机组按照平均发电负荷,给予每千瓦每

天１元补助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

６．支持商贸流通文旅企业重建.对受灾害影响严重的大型

商场超市和文旅企业,支持其更换或维修受损的仓储物流及娱乐

等设施设备,所产生的实际费用,按照５０％的比例给予补助,

大型商场超市单户企业补助金额不超过１００万元,文旅企业单户

补助金额不超过２００万元.

责任单位:市商务局、市文广旅体局

７．支持农贸商贸市场恢复重建和改造.对农贸市场和专业

市场,按受灾情况和重建改扩建情况,分别给予５０万元、３０万

元或１０万元补助资金.

责任单位:市商务局

８．支持连锁零售门店和个体工商户恢复经营.对因灾造成

经营困难、停产停业的连锁零售门店及个体工商户,对其经营成

本 (房租、水费、电费、气费)进行补助,支持其恢复生产经营

活动,单户企业补助金额不超过１万元.

责任单位: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农委、

市金融服务中心、市文广旅体局

９．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.对受灾影响、缴存住房公积

金确有困难的企业,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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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％,或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,期限均不超过１２个月.符合住房

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条件的,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在房屋产权

登记机构完成抵押登记后５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发放.

责任单位:市公积金中心

１０．加大信用贷款投放.对受灾严重的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

户、农户和农商合作社等市场主体,发放３０万元以下免抵押、

免担保的信用贷款.

责任单位:市金融服务中心

１１．减免企业房租.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且受灾情影

响不能正常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停业期间房租按照

“一免两减”执行,具体为全免８月份房租金,减半征收９月、

１０月房租金.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,鼓励业主 (房东)为租

户减免租金,对 “一免两减”的,政府按免减租金月份数给予房

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补助.

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市直各有关单位

１２．加快退税和依规缓税.对符合退税条件的,要应退尽

退、应退快退.加快增值税留抵退税工作进度,确保符合条件的

企业退税款及时到位.允许确因经营困难、不能按时纳税的市场

主体按照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»有关规定缓缴相关

税款,切实减轻企业灾后重建、复工复产压力.

责任单位:市税务局

１３．缓缴社会保险费.对受灾害影响生产经营出现较大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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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的各类单位,符合缓缴条件的,可以申请缓

缴基本养老、失业、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,缓缴期限暂定３个

月.

责任单位:市人社局

１４．延续部分社会保险费优惠政策.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

业、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３０日.对当年新招用登记

失业半年以上人员、毕业年度或离校１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且

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,按规定

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.

责任单位:市人社局

１５．免收企业担保费用.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和

“三农”主体融资担保服务实行 “一免两减”政策,具体为免收

８月份担保费、减半征收９月和１０月担保费.

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金融服务中心

１６．降低担保费率.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要坚持保本微利原

则,对单户担保金额５００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和 “三农”主体收

取的担保费率降低至不超过１％,对单户担保金额５００万元以上

的小微企业和 “三农”主体收取的担保费率降低至不超过１．５％.

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金融服务中心

１７．增强企业主体融资增信.在 «郑州市财政局关于设立郑

州市中小企业应急转贷周转资金的通知» (郑财办 〔２０２０〕２６

号)基础上,郑州市中小企业应急转贷周转资金使用时限延长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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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,延长至２０２２年９月底截止.

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金融服务中心

１８．加快清理政府欠款.对政府拖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、

中小企业的款项,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部门要严格

贯彻落实 «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» (国务院令第７２８号)

等规定,多方筹措资金,加快偿还进度,确保在２０２１年９月底

前全部清偿到位.

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直各相关单位,各镇人民政府、各

街道办事处

１９．顺延房地产项目交付期限.受灾情影响,部分房地产项

目不能按规定期限履行施工和商品房交付义务,施工方和开发商

相应延期的,要采取措施切实维护购房者权益,顺延期限不得超

过３个月.

责任单位:市房管中心

２０．实行银行贷款延期还本付息.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对受灾

情影响的企业采取延期还本付息措施,切实做到不抽贷、不压

贷、不断贷,维护正常征信记录,不按照逾期报送信息,不下调

贷款分类,不进行诉讼.对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以来贷款到期还本

困难的企业 (含小微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),银行业金融机构应

当通过续贷、展期等方式,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安排,还本日期

最长可延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.对企业 (含小微企业主、个体

工商户)需支付的贷款利息,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结合其受灾情

—７—



影响的实际情况,给予延期付息安排,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,并免收罚息.

责任单位:市金融服务中心

２１．争取落实财政补贴.协助受灾企业积极争取省、郑州市

灾后恢复重建救助补助资金,用于受灾企业维修更新受损设备、

修复重建生产场所和建筑设施等,支持企业复工复产.充分发挥

“万人助万企”工作专班和各工作组的作用,大力宣传解读河南

省、郑州市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复工复产等各项惠企政策,帮

助企业复工复产,形成人人争做 “店小二”的浓厚氛围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、市直各相关单位,各镇人民政府、

各街道办事处

２２．加强要素保障.协调水、电、煤、气、运生产要素保

障.根据信用等级,对生产经营确有困难的受灾中小微企业,实

行用气、用水 “欠费不停供”措施,允许企业在复工复产后３个

月内补缴各项费用.推广 “电e贷”电费融资产品,解决小微企

业电费困难.

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城管局、市水利局、市交通

局、市应急局、市供电公司

２３．发挥财政基金作用.充分发挥巩义市应急转贷资金作

用,为受灾较严重的企业提供应急转贷资金支持.充分利用巩义

市先进制造产业发展基金,支持成长好、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做大

做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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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金融服务中心

２４．加强产销对接.围绕产业链龙头企业,利用电商平台等

新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产销对接活动,推动复工企业尽快恢复生

产经营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、市商务局

２５．加强用工对接.开展企业用工指导,有针对性地组织用

工对接会开展人才招聘,９－１２月份组织开展退转军人招聘会、

企业用工专场招聘会、大学生专场招聘会、 “抗灾情、促就业、

助万企”网络招聘会等活动,为受灾企业提供人力资源保障.

责任单位:市人社局、市退役军人局

２６．加强产学研对接.鼓励受灾企业在灾后重建过程中,深

化产学研合作、开展技术改造等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活动,优先

支持受灾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.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实现先进实用

技术成果转化,推动共建重点实验室、制造业创新中心、企业技

术中心、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,加快培育一批 “专精特新”企

业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

２７．推动解决企业问题.深入开展 “万人助万企”活动,帮

助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的突出问题,限期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.

对提出的各项问题,１天内要交办部署,３天内要反馈办理情况,

一般性问题原则上７天内要落实,重大问题复杂问题１个月内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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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解决,确实解决不了的,拿出解决的时间节点和方案.所有事

项都要跟踪到底、销号清零,做到事事有着落,件件有结果.

责任单位:市科工信局、市直各相关单位,各镇人民政府、

各街道办事处

２８．加大环境保护助企措施.对绩效分级申报 A、B级的企

业,主动深入企业进行调研帮扶,扶持更多的企业提升环保绩

效.对小微企业和不涉及大宗货物运输的企业,建立货物运输电

子台帐,符合省级门禁豁免安装条件的,可豁免安装门禁系统.

责任单位:生态环境巩义分局

２９．优化营商环境.９月份为企业 “服务生产月”,重点围

绕我市三十家扶优扶强企业、二十家科技创新企业和外贸重点企

业,开展服务型执法,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,为企业

创造良好生产环境.对企业没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

的不当行为,且没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,从轻或免

于处罚.

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直相关单位,各镇人民政府、

各街道办事处

３０．提升服务实效.行政审批服务全面推行 “网上办” “掌

上办” “邮寄办” “预约办”.实现政务服务事项２４小时＋周末

“不打烊”办理,建设 “一件事”服务专区.

责任单位:市政务大数据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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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行.中央、省、郑州出台相应新的支

持政策,按照上级要求遵照执行,各行政主管部门、行业主管部

门做好对接,确保政策落实到位.享受中央、省、郑州市奖补资

金的,不重复奖励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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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主办:市科工信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四科

　巩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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